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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民小學高關懷學生輔導計畫 

 

一、 依據： 

依據南投縣 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 目的：  

（一）主動發現校園內高關懷學生，提供必要資源，以確保學生就學權益，安心 

      學習。  

（二）加強高關懷學生輔導，增加學生的適應能力。  

（三）落實政府照顧弱勢家庭政策，並提升其學生自我認同感。 

三、 高關懷指標對象：非法定通報案件包含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目睹）、 

     高風險 家庭、性侵害、性騷擾、中輟學生等需要提供協助學生。  

（一）中輟之虞學生：指尚未中輟，惟因家庭、同儕等因素可能中輟之學生。 

（二）自殺高危險群個案：係指曾經自殺或有自殺之虞者。  

（三）其他：經濟弱勢、躲債、單親家庭、家境清寒、瀕臨輟學或人際關係不良 

     或其 他因生理或心理狀態，以及家庭、學校、社會、文化、生活環境等不 

     利因素之 影響，在傳統體系中難以獲得成就經驗的青少年。 

 四、作業流程：  

（一）於學期初請各班導師熟悉學生家庭及生活狀況，依需要填寫本校高關懷學 

     生評 估指標及安置輔導建議表。 

（二）學校由輔導組負責建立高關懷個案名冊管理。 

 注意事項： 

     為落實學校認輔制度與三級輔導概念，由身處教育第一線的導師發覺需提供協助之中輟

需高關懷（含中輟復學及中輟之虞）學生，通報學校輔導系統做進一步的晤談與評估，必要

時轉介引進其他 校外資源，以保障學生最佳權益及協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為最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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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暨輔導處遇作業流程圖 

 

 

 

 

 

 

 

 

 

 

 

 

 

 

 

 

 

 

 

 

 

 

 

 

 

 

 

 

 

 

 

 

 

 

 

 

 

 

導師進行初級評估 

 

召開個案或評估會議 

 

是 

否 

結案：個案資料歸檔 

填寫校內學生輔導紀錄 

 

是否轉介校
內認輔教
師？ 

 

高關懷學生 

評估指標暨輔導處遇 

方式：對話與觀察、電訪、家訪 

填寫「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及輔導

表」（附表一） 

時間：學期初、學期中 

時間：依個案需求 

參加人員：校長、導師、認輔教

師、輔導相關行政人

員、專業人員（社工、

心理師、社工師）等 

任務：依學生問題類型規劃輔導

計畫 

建立個案學生名冊  （附表二）

 

是 

認輔教師進行諮詢輔導 

 

結案 
導師：持續輔
導追蹤或觀察 

個案學生問題
行為是否已消
失？ 

否 否 否 

轉介其他服務方案 

個案學生問
題行為是否
已消失？ 

是 

結案：個案資料歸檔 

否 

提交名冊至輔導室 

 

填寫轉介單 

(依輔導需

求轉介適當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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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關懷學生輔導學校 

處遇模式架構圖 

 

 

 

 

 

 

 

 

 

 

 

 

 

 

 

 

 

 

 

 

 

 

 

 

 

 

 

 

 

 

 

 

 

 

 

網絡資源整合與運用 

評估 

1.問題及需求了解 

2.內外在資源評定 

高關懷個案 

個案管理者（輔導教師） 

高關懷指標： 

1、中輟之虞（時輟時復、出席情形不穩定、長期缺曠課累計達七天以上） 

2、嚴重行為問題（偷竊、霸凌、蹺家、暴力傾向、加入幫派、涉入不當廟會活動等） 

3、成癮行為（沈迷網咖、藥物濫用等） 

4、情緒困擾（焦慮、衝動性格、憂鬱、自殺、自我傷害、性別認同等） 

5、學習適應困擾（懼學、拒學、學習成就嚴重低落等） 

6、人際關係困擾（人際孤立、社交恐懼、人際衝突、交友複雜等） 

7、高風險家庭（依內政部高風險家庭評估相關規定認定） 

8、保護性個案（家暴、性騷擾、性侵害、安置個案等兒少保護個案或有生命危險之

虞個案） 

安排認輔 

小團體輔導 

高關懷班或生活營 

多元彈性課程 

課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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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學生 

疑似高關懷個案 

來源 
1.原學校輔導紀錄 
2.教師提報 
3.學生自行求助 
4.訓導處轉介 
5.其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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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輟高危險群學生轉介輔導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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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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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輔導做法：  

（一）進行家庭訪問/關懷、校內關懷輔導，並作成紀錄。  

（二）安排教師認輔高關懷學生，並做作輔導紀錄。  

（三）利用專業心理諮商 運用專業諮商人員參與國民中小學學生輔導工作實施 

      計畫之資源，提供高關 懷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  

（四）辦理小團體輔導 針對高關懷學生辦理小團體輔導，並作成紀錄。  

（五）依規定提供高關懷學生經濟上之協助，如運用外界資源仁愛基金補助代辦 

      費。  

（六）其他適當協助。  

七、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八、本辦法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